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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分别以送

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

，

实到董事

１０

名

，

出席会议的董事

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投资建设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事宜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向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按照工程总概算的

３６．６８％

的资本金比

例及公司持有佛开公司

７５％

股比向佛开公司增资建设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

工程

，

按照目前已经批复的总概算所计算的增资金额约为

１５

，

０９１．６２

万元

，

实际增资金

额最终以竣工决算金额为准

。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

，

事前获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审议时

，

关联董事朱战

良

、

罗应生回避了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

案

》。

同意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简称

”

佛开公司

” ）

发放委

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柒仟伍佰万元整

，

可分多期发放

，

单笔委托贷款期限不超

过五年

，

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

资金用于置换佛开公司

他行到期银行贷款

，

允许佛开公司视股东资金需求及其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提前归还

。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实施本项委托贷款

。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审查意见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和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２００４２９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佛开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开始进行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

（

以下简称

“

佛开大修工程

”）。

２０１２

年佛开公司存在资金缺口

，

无法用自有资金满足大修工程资金需求

，

必须向银

行贷款解决

。

由于大修工程主体部分属于建造固定资产

，

向银行申请的贷款类别属于项

目贷款

。

根据各银行目前放款规定

，

项目贷款需佛开公司股东按照不低于总概算

３５％

的

比例依其在佛开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比例出资

。

根据佛开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

，

佛开公司股东需按照总概算

３６．６８％

的比例依其所在佛开公司

所占股比进行出资

。

为满足佛开公司获得项目贷款的需要

，

保障佛开大修工程的资金需

求

，

本公司拟按照

３６．６８％

的资本金比例及公司持有佛开公司

７５％

股比向佛开公司增资

。

按照目前已经批复的总概算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

“

关于佛开高速

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方案设计的批复

”（

粤交基

［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０

号

）

进行了核准批复

，

批复概算为

５４

，

８５８．６６

万元

。）

所计算的增资金额约为

１５

，

０９１．６２

万元

，

实际增资金额最

终以竣工决算为准

。

佛开公司另一方股东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母公司广东省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其持有佛开公司

２５％

股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亦将按其持有的佛开公司股权比例对佛开公司进行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本公司和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所持佛开公司股权比例不变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建设佛开高速公

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事宜的议案

》，

关联董事朱战良先生和罗应生先生回避了表决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

，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６

，

７８６

，

２０５．９０

元

，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４

，

１１５

，

１２６

，

１０５．４５

元

，

资产总额

１１

，

８０２

，

４２７

，

１７５．９２

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此项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 联 方 名 称 ：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 ：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８３

号

企 业 性 质 ：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 册 地 ：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８３

号

主 要 办 公 地 点 ：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８３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 罗应生

注 册 资 本 ：

１０８

亿元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码 ： 国税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３７６２４３

，地税

４４０１０２１９０３７６２４３

主 营 业 务 ：

对高速公路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项目营运和管理，与高速公路配套的加油、零配件供应

的组织管理。

主 要 股 东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财 务 状 况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５７７．７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８５．９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

收入为

５２．１９

亿元，净利润为

２．３６

亿元。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

，

广东省

高速公路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

佛开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１．０８

亿元人民币

，

经营管理佛开高

速公路及其配套的拯救

、

维修清洗

、

零配件供应服等

。

佛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６

，

５３６

，

５３３

，

７８６．３０

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３３１

，

８４９

，

００７．４５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７５８

，

９３９

，

１５１．９４

元

，

营业利润为

１９８

，

７０６

，

７５２．９５

元

，

净利润为

３６

，

１０１

，

００７．９０

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末总资产为

７

，

３３０

，

１７７

，

７８０．０６

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８０１

，

９２４

，

８１３．００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

业收入为

５９４

，

１０３

，

７７３．４０

元

，

营业利润为

１９０

，

３９９

，

１７１．２

元

，

净利润为

１４４

，

６３１

，

７１２．８０

元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关于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

工程方案设计的批复

”（

粤交基

［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０

号

），

佛开大修工程批复概算为

５４

，

８５８．６６

万

元

。

本公司按照按照

３６．６８％

的资本金比例及公司持有佛开公司

７５％

股比向佛开公司增

资

，

增资金额约为

１５

，

０９１．６２

万元

，

实际增资金额最终以竣工决算为准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佛开大修工程包括了北江大桥和北江大桥的旧桥的拆除和重建

，

以及以及佛开高速

公路扩建路段的旧路面改造工程

，

为佛开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的配套工程

。

佛开改扩建

工程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完工通车

。

佛开大修工程将进一步提高佛开高速公路的通

行能力和行车安全

。

六

、

连续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５３３．５０

万元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５

，

０９１．６２

万元

，

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１１

，

５１２．６１

万元的

３．８０％

。

七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按照

《

公司法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要求

，

对该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前审查

，

在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关联交易材料后

，

基于独立判断

，

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

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

为佛开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的配套工程

，

将进一步提高佛开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

全

。

２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按关联交易类别审议了该议案

，

关联董事朱

战良

、

罗应生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粤高速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审查意见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和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广

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佛开公司

”，

本公司持有佛开公司

７５％

股权

）

发放

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柒仟伍佰万元整

，

单笔期限不超过五年

，

利率按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

资金用于置换他行到期银行贷款

，

视股东资金

需求及佛开公司资金筹集使用情况允许提前归还

。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实施本项委托

贷款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本议案不属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财务资助对象情况

名称： 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８３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希元

注册资本：

１１０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经营管理佛开高速公路及其配套的拯救、维修清洗、零配件供应服等。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５３６

，

５３３

，

７８６．３０

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３１

，

８４９

，

００７．４５

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２０４

，

６８４

，

７７８．８５

元， 营业收入为

７５８

，

９３９

，

１５１．９４

元， 营业利润为

１９８

，

７０６

，

７５２．９５

元，净利润为

３６

，

１０１

，

００７．９０

元。

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

本公司持有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在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未对佛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三

、

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佛开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内设专门部门统一管理和协调公司范围内单

位的结算业务

，

对所属单位资金实行计划管理

，

监控其资金流动和债务变化

，

汇集反馈资

金信息

。

因此

，

本公司能及时掌握佛开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金情况

。

佛开公司未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反担保

。

四

、

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佛开公司另一方股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其持有佛开公司

２５％

股权

。

广东

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按其

持有佛开公司股权比例向佛开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

五

、

董事会意见

佛开公司本年银行到期贷款集中

，

全年共达

１３．１７

亿元

。

佛开公司虽已与多家银行

进行多次沟通

，

但因为银行资金额度

、

资金用途

、

支付方式等原因仍有

５．０９

亿元的到期

贷款没有落实

，

其中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到期贷款

３．０９

亿元

、

４

月

２３

日到期贷款

２

亿元

。

为保证佛开公司按时归还到期银行贷款

，

维护各方良好的银行信誉

，

同意佛开公司双方

股东拟按持股比例以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佛开公司

。

佛开公司的改扩建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主线八车道全线通车

，

收费标准同时上

调

，

上调后佛开公司通行费收入大幅增长

。

预计未来年度佛开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增

长

，

在

２０１３

年到期贷款得到长期资金衔接的前提下

，

预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佛开公司在偿还

当年到期贷款后资金较宽裕

。

因此

，

本次财务资助有助于维护佛开公司的良好信誉

。

同时

，

佛开公司后期现金较为

宽裕

，

其资金亦在本公司控制之内

，

佛开公司有足够能力偿还本次贷款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为控股子公司佛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是为了满

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

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

。

佛开公司的另一方股东广东省高速

公路有限亦按其持有的佛开公司股权比例以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佛开公司

，

本议案公

平

、

合理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范围内

。

因此同意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七

、

连续十二月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连续十二月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０．２

亿元

，

本次提

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３．７５

亿元

，

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１．１５

亿元的

９．６０％

。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投资建设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事项的事前审查意见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粤高速

”）

拟与关联人广东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对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按各自所占股比进行增资

，

用于佛开高速公

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１

的有关规定

，

粤

高速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按照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

规则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等规定与要求

，

对该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前审查

，

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关联交易材料后

，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

，

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

：

唐清泉 冯科 王健 王璞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和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粤高速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建设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事宜的议

案

》

和

《

关于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案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

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粤高速的独立董事

，

基于本

人的判断

，

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

、《

关于投资建设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事宜的议案

》。

１

、

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大修工程为佛开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的配套工程

，

将进

一步提高佛开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

。

２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按关联交易类别审议了该议案

，

关联董事朱

战良

、

罗应生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粤高速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

。

二

、《

关于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为控股子公司佛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是为了

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

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

。

佛开公司的另一方股东广东

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亦按其持有的佛开公司股权比例以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佛开公

司

，

本议案体现了公平

、

合理的原则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

因此同意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

。

独立董事

：

唐清泉 冯科 王健 王璞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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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3-008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使用不超过

6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

型短期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

证券投资基金

、

以证券投资为目的

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

在上述额度及该决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

根据上述决议

，

2013

年

1

月

28

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

下称

"

浦发银行

"

）

签订

《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混合型

-

保证收益

），

使

用人民币一亿六千二百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042

期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

理财产品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042

期

。

2

、

理财产品期限

：

2013

年

1

月

3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

如本产品被浦发银行

宣布提前终止

，

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期日

）。

3

、

理财产品类型

：

保本保收益型

。

4

、

本金和收益兑付日

：

产品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一天或在浦发银行行

使提前终止权时的提前终止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一天

，

到期日与实际产品本金

和收益兑付日之间的期间不计付利息

。

5

、

收益支付方式

：

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

，

浦发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

收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

6

、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

：

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

、

政策性金融债

、

次

级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短期票据

、

企业债

、

公司债

、

回购

、

拆借

、

同业存款

、

信托计划及

专户计划

。

7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人民币

1.62

亿元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

不含募集资金

）。

9

、

赎回及提前终止

：

该产品中

，

公司无产品的提前赎回权

；

遇国家金融政策出

现重大调整影响到该产品的正常运行等原因

，

浦发银行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单方提

前终止该产品的

，

应计付已产生的产品收益

。

10

、

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

11

、

公司本次使用

1.62

亿元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的

4.44%

。

二

、

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已到期的均已收回本金及收益

，

尚

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合计人民币

4.38

亿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02%

。

2012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利

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保证收益

-

混合型

），

使用人民币三亿元购买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3

期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2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到

期

。

2012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签订

《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

》，

使用人民币一亿元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启盈理财

2012

年第二百五十八期

（

稳健型

129

号

）

理财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2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到期

。

2012

年

9

月

28

日

，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兴业银行人

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

使用人民币二亿元购买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

计划

（

2012

年第

0907

期金雪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3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到期

。

2012

年

10

月

16

日

，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签订

《

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

》，

使用人民币一亿元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盈理财

2012

年第三百零一期

（

稳健型

143

号

）

理财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5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到期

。

2013

年

1

月

16

日

，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签订

《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

》，

使用人民币一亿元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启盈理财

2013

年第四十期

（

稳健型

26

号

）

理财计划

，

使用人民币二亿元购买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3

年第四十一期

（

稳健型

27

号

）

理财计划

。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06

，

该产品尚未到期

。

2013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与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利多

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保证收益

-

混合型

），

使用人民币一亿三千八百万元购买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033

期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07

，

该产品尚未到

期

。

三

、

备查文件

1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

4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短期理财产品事项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339

证券简称：百隆东方 公告编号：

2013-007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二

）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减少

55%-80%

。

（

三

）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951,484,717.18

元

；

（

二

）

每股收益

：

1.59

元

（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发行上市

，

2011

年年

度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前

6

亿股本计算

）。

三

、

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

一

）

受上年高价棉成本影响

。

2011

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棉花价格到达历

史高位

，

导致公司

2012

年度库存原材料成本维持在较高水平

，

使公司主营业务

成本也维持在高位

，

大幅减少了公司毛利空间

。

（

二

）

国际经济形势未见好转

，

国外棉花与国内棉花价格差异较大

，

导致色

纺纱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使公司毛利水平下降

。

公司

2012

年度在高成本和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影响下

，

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

，

积极开拓新兴销售市场

，

保证了本年度公司主营业务销量的较大增长

；

坚

持

"

去库存

"

，

消化高价原材料

，

为今后公司业绩回稳奠定了基础

。

四

、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股票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3-003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

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6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名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

一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拟签订杭政储出

[2005]50

号

E-

08

地块办公商业金融用房及绿化广场项目幕墙分包工程

I

标段施工合同的议案

》。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2013-004

号

、

中航三鑫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

。

二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拟签订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

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幕墙工程招标项目施工合同的议案

》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2013-005

号

、

中航三鑫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

。

三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部分委

员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于

2007

年

11

月

3

日成立

，

分别是战略委员会

、

审计委

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

由于公司董

事会成员发生变化

，

现根据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及

《

深交所上市公司中小板规

范运作指引

》

相关规定

，

对各专门委员会部分委员做出如下调整

：

1

、

战略委员会

（

调整前

）：

由张佰恒

（

召集人

）、

汪波

、

余霄

、

韩平元

、

张桂先等五人组

成

。

战略委员会

（

调整后

）：

由朱强华

（

召集人

）、

张佰恒

、

汪波

、

韩平元

、

张桂先等五人组

成

。

2

、

提名委员会

（

调整后

）：

由周成新

（

召集人

）、

王琦

、

余霄等三人组成

。

提名委员会

（

调整后

）：

由周成新

（

召集人

）、

王琦

、

戴卿林等三人组成

。

3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调整前

）：

由周成新

（

召集人

）、

张佰恒

、

刘培雨等三人组成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调整后

）：

由周成新

（

召集人

）、

张佰恒

、

王琦

、

朱强华

、

汪波等五人

组成

。

4

、

审计委员会

（

调整前

）：

由王琦

（

召集人

）、

周成新

、

谢嘉宁等三人组成

。

审计委员会

（

调整后

）：

由王琦

（

召集人

）、

周成新

、

陶国飞等三人组成

。

特此公告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3-004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杭政储出

[2005]50

号

E-08

地块办公商业金融用房及绿化广场项目幕墙分包工程

I

标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1

、

合同的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2

、

合同工期

：

571

日历天

。

3

、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截止披露日

，

合同尚未正式签订

，

存在客户根据

工程项目情况调整价格

、

工期等风险

；

存在受市场价格波动及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等风险

。

二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发包人

：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向东

注册资本

：

9.9

亿元港币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富春路

701

号

主营业务

：

投资开发建设位于杭州市钱江新城

E06

、

E07

、

E08

地块的购物中心

、

住

宅

、

酒店

、

写字楼

、

综合性商业用房

、

配套公共设施及物业管理等

。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近三年未与本公司发

生类似业务

。

根据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以往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

，

公司认为华润

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具备按期支付款项的能力

。

2

、

承包人

：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桂先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

人民币

）

主营业务

：

建筑幕墙

、

建筑门窗的设计及施工安装

。

本公司拥有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工程名称

：

杭政储出

[2005]50

号

E-08

地块办公商业金融用房及绿化广场项目幕

墙分包工程

I

标段

2

、

交易价格

：

114,020,172.16

（

人民币

）

3

、

工程进度款支付

：

按月支付工程进度价款

3

、

协议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

、

合同工期

：

总日历天数

571

日历天

5

、

承包范围

：

1

）

MT

塔楼及裙楼所有幕墙

（

含屋面各种系统幕墙

）

2

）

两个下沉广场所有幕墙

3

）

与

TA

楼连接的天棚及连廊

、

与万象城一期连接的天桥的外幕墙和外包覆系统

。

四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但会对未来年度公司的净

资产和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

2

、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95%

，

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

2013-

003

号公告

）。

六

、

其他相关说明

该工程的中标公告详见

2013

年

1

月

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3-001

号

、

中

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中标工程公告

"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重大合同的实际签订及履行情况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3-005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

一期标志性塔楼幕墙工程招标项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1

、

合同的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2

、

合同工期

：

总日历天数

437

日历天

。

3

、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截止披露日

，

合同尚未正式签订

，

存在客户根据

工程项目情况调整价格

、

工期等风险

；

存在受市场价格波动及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等风险

。

二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发包人

：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胡鹰

注册资本

：

32,000

万元

（

人民币

）

注册地址

：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银湾路

1663

号

C

区

主营业务

：

房屋建筑工程

、

市政工程

、

机电安装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钢结构工程

、

机场

场道工程

、

建筑装潢

；

商业批发

、

零售等业务

。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2012

年

10

月承接的珠海十字门

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喜来登幕墙工程招标项目工程

，

截止目前

，

已收到工程款

13,297,159.80

元

。

除此之外

，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近三年未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

根据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以往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

，

公司认为珠海中冶置业

有限公司具备按期支付款项的能力

。

2

、

承包人

：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桂先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

人民币

）

主营业务

：

建筑幕墙

、

建筑门窗的设计及施工安装

。

本公司拥有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工程名称

：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幕墙工程

2

、

交易价格

：

137,785,000

元

（

人民币

）

3

、

工程进度款支付

：

按月支付工程进度价款

4

、

协议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

、

合同工期

：

总日历天数

437

日历天

6

、

承包范围

：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幕墙工程施工

，

本工

程幕墙范围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内容

：

单元式系统

(

包括使用副框设计

)

及拉索幕墙系

统

、

帷幕墙的结构骨架

、

支撑

、

连接件或预焊接件

、

锚固件

、

面板饰条

、

玻璃

、

密封胶

、

背板

、

包板

、

面板

、

百叶

、

格栅

、

水平外装饰条

、

收边板

、

天花板

、

庇水板

、

擦窗机缆风绳销扣系统

、

综合外照明系统

、

招牌

、

内部喷淋

、

灯具支架及完成本系统所需装设的其它组件及其安装

工作

。

四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但会对未来年度公司的净

资产和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

2

、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77%

，

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

2013-

003

号公告

）。

六

、

其他相关说明

该工程的中标公告详见

2013

年

1

月

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3-002

号

、

中

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重大合同的实际签订及履行情况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４

，

１００

万元至

４

，

６００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４

，

８００

万元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 盈利：

２

，

６５３．４５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１

、

受风电产业调整影响

，

风电齿轮箱产品毛利率低

，

摊销费用多

，

亏损超过预期

；

２

、

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

市场需求下降

，

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确认比预期减少

；

３

、

第四季度回款额比预期减少

，

导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

四

、

其他情况说明

１

、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

２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3-010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1

月

25

日接公司

股东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煜能源

"

）

通知

，

神煜能源

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将其持有的

9,000,000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平安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信托

"

）

作为其向平安信托融资的担保

，

本次质

押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7%

。

该项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5

日期

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为止

。

截止本公告日

，

神煜能源共持有公司股份为

31,08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16%

。

神煜能源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5,700,000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92%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金材 公告编号：临

2013－015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

年

1

月

28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30059

号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

正通知书

》（

以下简称

"

补正通知书

"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

《

江苏金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

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

，

经审查

，

该申请材料需要补正

。

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在补正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报送有关补

正材料

。

公司将按照补正通知书的要求

，

积极准备补正材料

，

及时报送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取得及取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涉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布的

《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常州亚玛顿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中预计

，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４０％－６０％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口亏损 口扭亏为盈 口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口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７０％

盈利：

２１

，

３４７．８７

万元

盈利：

１０

，

６７３．９４

万元

－６

，

４０４．３６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无锡尚德诉讼的欠款按

５０％

计提特别坏账

２８

，

５０９

，

３７２．９５

元

，

该项调整使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调减为

５７

，

３９０

，

８６７．１６

元

。

按照原

计划诉讼的进度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将会有判决结果

，

因此在第三季度报告中

对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的预计是按无锡尚德欠款计提的特别坏账全部冲回而做出的

。

但

由于无锡尚德提出管辖权异议

，

因此该诉讼尚未有判决结果

，

公司从遵循会计稳健性

原则考虑

，

暂不冲回计提该笔特别坏账

，

待胜诉后一次冲回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最终财务数据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